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改裝廠設置標準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十七日經濟部經工字第０八八五六三號令訂定全文十一條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經濟部經工字第０九一０四六０二０五０號令廢止

第一條    本標準依工業輔導準則第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改裝廠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標準之規定辦理。

第三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係指製造液化石油氣汽車之汽車製造廠；液化石油氣汽車改裝廠係指將汽車之燃料系統加工變更為
可以使用液化石油氣作為燃料之工廠或汽車修理廠。

第四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改裝廠之作業場所設置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法令規定。
  二、面積一百四十四平方公尺以上。
  三、作業廠房應為通風良好之磚造、鋼架或鋼筋水泥之建築。
 四、入出口應臨接寬八公尺以上道路。

第五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改裝廠不得占用道路或公共場所停放車輛或堆置器材等。對廢水、廢氣、廢棄物、噪音應依有關規
定處理。

第六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改裝廠廠房內之安全設施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配電線路應裝於導管中，電氣開關應裝於密閉開關箱中，電力總開關不得設於作業場所內，必要時應能切斷作業場所

之電源。
  二、鋼瓶裝有液化石油氣之放置應依消防法及勞工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應具備左列專用設備：
  一、排氣分析儀（CO、HC）。
  二、液化石油氣偵測器 (HC) 。
  三、測漏檢知液。
 四、二氧化碳或發煙劑測漏法之檢查器具。



  五、壓力配管氣密檢查器具。

第八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改裝廠除具備前條所列之設備外，另應具備左列設備：
  一、非溝槽式頂車機。
  二、引擎轉速表。
  三、點火正時燈。
  四、空氣壓縮機。
  五、輪胎氣壓表。
  六、各種量具。
  七、前燈試驗器。
  八、汽化器一次室壓力計。
 九、導管切斷器、擴孔器。
  十、一般修車手工具。

第九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應至少僱用經依法檢定合格之汽車檢驗員一人。
  液化石油氣汽車改裝廠應至少僱用經依法檢定合格之汽車檢驗員及汽車修護技工（或乙級以上技術士）各一人。
  兼營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及改裝廠應至少僱用經依法檢定合格之汽車檢驗員及汽車修護技工（或乙級以上技術士）各一

人。
  前三項之汽車檢驗員及汽車修護技工（或乙級以上技術士）應取得政府相關單位舉辦之液化石油氣汽車課程講習合格證明

文件。

第十條    液化石油氣汽車製造廠改裝廠應實施品質管制制度，並具備左列事項：
          一、品質手冊（宣示品質政策及敘述品質系統之文件）。

 二、組織與管理：
  （一）一級主管學經歷或訓練證明文件。
  （二）工廠組織圖及人員配置表。
  （三）品管主管、技術主管與行政主管之權責及相互關係之規定。
   三、採購及採購品：
  （一）採購審查程序。
  （二）採購記錄。
  （三）燃料系統零組件原製造廠合格證明文件。
  四、製造（改裝）流程管制方法：
 （一）各車型製造（改裝）操作手冊。



  （二）操作手冊之核可、修訂及更改程序。
  五、檢驗與測試：
 （一）汽車改裝前之檢驗程序及檢驗記錄。
  （二）製程（改裝過程）中之檢驗程序及檢驗記錄。
  （三）完成車之檢驗與洩漏測試、鋼瓶氣密室測試、廢氣排放測試程序及逐車測試記錄。
  六、設備之管理、維修及校正：
  （一）製造（改裝）及檢驗設備檔案表（含設備之數量、廠牌、型式、辨識號碼、功能、供應公司及維修公司等資料）。
  （二）設備之維修計畫及維修記錄。
  （三）設備之校正計畫及校正記錄。
  七、人員與訓練：
 （一）相關專業人員之學經歷及訓練證明文件。
  （二）相關專業人員年度訓練計畫（含相關技術、檢驗、品保及勞工安全衛生等項目）。
  （三）年度訓練記錄。
  八、矯正措施：
  （一）對不合格產品之調查方法、處理程序及處理記錄。
  （二）客戶抱怨之處理程序及處理記錄。
  九、內部品質稽核：
 （一）內部品質稽核計畫（含稽核時程、人員及項目等）。
  （二）品質稽核記錄。
  （三）針對稽核結果之改善措施及改善記錄。

第十一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


